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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作業

	法令規章：
1. 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

一、作業程序：
(一)65歲以上高齡客戶之開戶及帳戶管理除依「開戶及帳戶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CB-10100」相關作業程序辦理外，另應建立下列管控措施：
1.為有效評估齡客戶是否有弱點，期貨信託事業向高齡客戶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符合高齡金融消費者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
2.針對高齡客戶之基金風險等級評估，應適當考量影響基金風險等級分類較高之因子，如天期較長、有提前終止解約罰則、流動性低、新種或複雜性高等不易理解基金與架構、風險性高、會損及投資本金等，並充分反映其風險等級及標示特性。
3.辦理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時發現高齡客戶風險承受度變更，致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之基金風險等級時，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投資作業，惟不得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二)期貨信託事業應強化銷售予經(一)1.款評估後屬弱勢高齡客戶之高風險商品交易檢視或確認機制，如建立交易前控管(由業務人員以外員工執行交易或經高階主管核准或以電腦系統控管)。
(三)遇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辦理交易後回訪：
1.依(一)3.款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2.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
(四)期貨信託事業對高齡客戶之特殊行為，宜採關懷提問因應措施，提醒注意交易風險，以防範高齡客戶受詐騙。 
(五)期貨信託事業應訂定高齡客戶以外他人代為指示交易條件之相關管控措施，包括輔導客戶委任授權交易、應確認代為指示人之身分。
(六)期貨信託事業應建立適用高齡客戶之交易監控(如：鉅額資金或資產移轉、投資組合集中高風險商品、突然提高風險等級後購買高風險商品等)及加強查核機制(自行查核與內部稽核)，以及早辨識異常交易。
(七)基金銷售機構辦理高齡客戶開戶或交易基金，如已依各業別相關法令或其同業公會所定高齡金融消費者保護規定辦理者，不適用本作業程序規定。

二、控制重點：
(一)針對高齡客戶之基金風險等級評估，應有符合高齡客戶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並適當考量影響基金風險等級分類較高之因子，以充分反映其風險等級及標示特性。
(二)期貨信託事業應強化弱勢高齡客戶交易高波動度基金前控管機制，以避免業務人員不當銷售之行為。
(三)期貨信託事業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後，應就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基金風險等級之高齡客戶依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辦理交易後回訪。
(四)期貨信託事業應確實執行高齡客戶以外他人代為指示交易條件之相關管控措施，以及適用高齡客戶之交易監控及加強查核機制。
(五)期貨信託事業應對高齡客戶新增高波動度基金定期定額等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或單筆新申購，辦理交易後回訪。
	(新增)


(新增)





































(新增)
	一、依據依主管機關110年12月9日證期(期)字第1100365400號函指示及參酌本公會期貨服務事業辦理高齡客戶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下稱評估準則)增訂本作業程序。
二、參酌「老人福利法」第2條年齡規定及「銀行業電話行銷應遵循原則」對高齡客戶年齡標準，並依據評估準則第二條規定，爰於本作業程序(一)訂定訂定高齡客戶為65歲。
三、依據評估準則第三條第一項，於本作業程序(一)第1款訂定對高齡客戶提供服務前，應有針對符合高齡客戶特性之風險承受度評估項目，以有效評估辨識其風險承擔能力，例示如下：
(一)生理狀態(如面對面或以電話溝通時溝通順暢度、是否具身心障礙證明、重大傷病證明等)。
(二)財力與收入及開支之來源與水準。
(三)流動性資金需求。
(四)教育與金融知識水準。
(五)社群關係(獨居及照護狀態)。
四、依據評估準則第四條規定，於本作業程序(一)第2款訂定期貨信託事業對其商品或服務辦理瞭解商品作業時，於商品或服務風險評估時應適當考量對高齡客戶影響性較高之因子，並充分反映其風險等級及標示特性。
五、依據評估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為符合高齡客戶與會員公司間定期定額等以事先約定條件之投資契約，爰於本作業程序(一)訂定第3款，於辦理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時發現高齡客戶風險承受度有變更，與原定期定額等以事先約定條件投資之基金風險等級不符合時，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等投資作業，惟不得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六、依據評估準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於本作業程序(二)訂定經評估後屬弱勢高齡客戶交易高波動度基金前之控管機制。
七、依據評估準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於本作業程序(三)訂定期貨信託事業銷售高風險商品予高齡客戶，應有服務檢視及確認機制。
八、依據評估準則第七條規定，爰於本作業程序(四)訂定期貨信託事業對高齡客戶特殊行為之保護因應措施(如：懷疑客戶遭金融剝削、從事鉅額資金轉移等)，提醒高齡客戶注意交易風險。
九、依據評估準則第八條規定，爰於本作業程序(五)訂定期貨信託事業對高齡客戶以外他人代為辦理申購贖回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應輔導客戶委任授權交易並確認代為指示人之身分。
十、依據評估準則第十條規定，於本作業程序(六)訂定對高齡客戶之交易監控及加強查核機制之規範。
十一、依據評估準則第一條第二項規定，於本作業程序(七)訂定基金銷售機構已依所屬業別相關法令或其公會高齡金融消費者保護規範辦理時，則不適用本作業程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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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1200

	辦理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作業




















辦理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作業




















辦理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作業

	法令規章：
1.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
2. 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問答集
3. 證券期貨業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金融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
4. 金融控股公司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管理辦法
5. 111年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5499號令及該令業務問答集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公司辦理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其資料共享範圍及程序，除依其他法令規定得共享者從其規定外，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金融機構共享指引問答集、111年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5499號令及該令業務問答集規定辦理。
二、公司辦理資料共享，應依下列原則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註：請公司自訂），並落實執行：
(一)資料共享須有明確、妥適目的，並應合法及注意倫理道德。
(二)共享之資料如屬身分核驗資料、負面資訊等，對客戶權益有較大影響性者，應進行必要之查證，或提供其他強化客戶資料保護措施。
(三)資料共享過程中之參與者及其員工須經授權，並對相關法令、內部控制規範及資料共享約定條件等有充足之認識。
(四)對於資料共享、日常維護、留存、權限設定、報表管理、共享結束後之處理等事宜，應訂定妥適之管理政策。
(五)應按合作對象及資料共享方式，以風險為基礎，明定內部審核及分層負責機制。
(六)應確保資訊系統及資料傳輸之安全性。
(七)應針對資料共享作業，明定受理客戶申訴及處理爭議之內部標準程序。
三、公司應於公司網站揭露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之隱私權政策，其內容應至少包括共享資料之公司名稱、共享目的、客戶資料保護措施及客戶權益維護之救濟方式等。
四、資料共享類型屬第一類或第二類金融機構為辨識風險、進行風險控管者，公司應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六點，落實執行應遵循之事項（包括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可共享資料之範圍、客戶權益保障、資料傳輸安全及明確約定之內容等）。
五、資料共享類型屬第一類、第二類或第三類金融機構為減少客戶重複輸入資料等便利客戶作業或合作辦理業務者，公司應依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第七點，落實執行應遵循之事項（包括應事先取得客戶同意、可共享資料之範圍、客戶權益保障、資料傳輸安全及業務合作對象、明確約定之內容等）。
六、公司辦理第三類金融機構間之資料共享，應依111年1月20日金管證券字第1100365499號令規定，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或辦理後15個營業日內向公會申報備查。經核准或申報備查之案件內容嗣後倘有變動，亦應依前開第1100365499號令規定辦理。
	(新增)

	配合主管機關訂定金融機構間資料共享指引，並參考臺灣期貨交易所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爰增訂期貨信託事業辦理資料共享之相關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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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業項目  修 正 後內容  修 正 前內容  修 正 說明  

C B - 1 70 00                                          辦理 高齡客 戶金融商品 或服務適合 度 評估 作業   ( 施行日期 為 111 年 10 月 1 日 )                              法令規章：   1.   期貨服務事業 辦理高齡 客戶 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度評估準則     一、 作業程序：   ( 一 ) 65 歲以上高齡客戶 之 開戶及帳戶管理 除依 「 開戶及帳戶 管理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CB - 10100 」 相關 作 業 程序辦理外， 另 應 建立 下列管控措施 ：   1. 為有效評估齡 客戶 是否有弱點，期貨 信託 事業向高齡 客 戶 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時，應有符合高齡金融消費者之 風險承受度評估 項目 。   2. 針對高齡 客戶 之 基金 風險等級評估，應適當考量影響 基 金 風險等級分類較高之因子，如天期較長、有提前終止 解約罰則、流動性低、新種或複雜性高等不易理解 基金 與架構、風險性高、會損及投資本金等，並充分反映其 風險等級及標示特性。   3. 辦理定期更新基金適合度評估時發現高齡客戶風險承 受度變更，致未符合原定期定額投資之基金風險等級 時，仍得依原約定條件辦理定期定額投資作業，惟不得 新增扣款額度或頻率。   ( 二 ) 期貨信託事業應強化銷售予經 ( 一 )1. 款 評估後屬弱勢高齡 客戶之高風險商品交易檢視或確認機制，如建立交易前控( 新增 )       ( 新增 )                                    一、 依據 依主管機關 110 年 12 月 9 日證期 ( 期 ) 字第 1100365400 號 函指示及參酌本公 會 期貨服務事業 辦 理高齡 客戶 金融商 品或服務適合度評 估準則 ( 下稱 評估準 則 ) 增訂本作業程序。   二、 參酌 「 老人福利法 」 第 2 條年齡規定及 「銀行業電話行銷 應遵循原則」 對 高 齡客戶年齡標準 ， 並依據評估準則第 二條規定，爰 於本 作業程序 ( 一 ) 訂定 訂定高齡客戶為 65 歲 。   三、依據 評估準則 第 三 條 第一項 ， 於本作業程

